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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西咸新区、各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

　　现将《西安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加强企业用工保障的十条措施》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西安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加强企业用工保障的十条措施�

　　为切实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市企业带来的影响，大力支持保障企业复工复产用工，特制订如下

措施。�

　　一、集中安排2亿元专项资金保障我市企业用工，10亿元专账资金支持我市企业职工职业培训。�

　　二、对春节期间（截至2020年2月9日）的医疗防疫物资生产企业扩大产能，按实际增加稳定就业

的员工数量，给予2000元/人一次性吸纳就业补助。对我市企业新招用员工且与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

同并同步缴纳社会保险的，100人及以上的、300人及以上的、500人及以上的，分别按照2000元/人

、2500元/人、3000元/人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助。�

　　三、我市企业新招用员工，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的，给予1000元/人的一次

性社会保险补助。�

　　四、对坚持不裁员的参保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比例由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提高

到60%，返还资金优先用于职工生活费发放。对30人（含）以下依法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且坚持不裁员

或裁员率不超过企业职工总数20%的小微企业，参照困难企业稳岗返还政策，给予3个月的失业保险金

稳岗返还。对参与疫情防控的重点单位，给予政策倾斜。�

　　五、支持企业开展各类职业培训，对我市企业组织新招用人员开展职工岗前培训的，按照不低

于600元/人标准给予补贴；对我市企业组织开展在岗职工培训和转岗转业培训的，按照1000—5000元/

人标准给予补贴。�

　　六、对复工复产的我市企业通过包车、包用铁路列车专门车厢等方式，组织集体接送员工所产生

的费用，给予全额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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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对自行返工人员的交通费，参照客运汽车标准给予补贴。�

　　八、对我市企业招用符合条件就业困难人员、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并与之签订1

年以上劳动合同且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规定分别给予500元/人�月、600元/人�月的社会保险

补贴。最长不超过三年。�

　　九、执行中省阶段性减免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费政策，从2020年2月到6月对中小微

企业免征上述三项费用，从2020年2月到4月对大型企业减半征收，切实减轻疫情对企业特别是中小微

企业的影响。�

　　十、对于外地返回西安的复工人员及我市企业新招录员工进行核酸检测筛查的费用，予以全额补

贴。�

　　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至省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解除后三个月止。中、省出台相

关支持政策，我市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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